
澎湖縣政府辦理中低收入老人假牙裝置補助計畫

一、目的：

為保障澎湖縣（以下簡稱本縣）老人口腔健康，減輕老人經濟負擔，特補

助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老人裝置假牙，以維護老人生活品質與

尊嚴。

二、主辦單位：澎湖縣政府

三、協辦單位：澎湖縣牙醫師公會、澎湖縣政府衛生局。

四、服務對象及資格限制：

（一）年滿65歲以上，經醫師評估缺牙，嚴重影響咀嚼功能需裝置活動假牙，

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 列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2、 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3、 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4、 經各級政府全額補助收容安置。

5、 經各級政府補助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達百分之五

十以上。

6、 80歲（含）以上，經審查符合中低收入老人資格者。

（二）服務對象同一顎已取得相同補助項目者，3年內不予重複補助。但假牙

維修費用不在此限。

五、申請應備文件：

    1、身分證影本。

    2、中低收入證明。

3、私章。

六、申辦流程：

    申請人至公所（村里辦公處）填寫申請書及申請相關證明文件→申請書送

至社會處資格初審後函復公所→符合資格者持申請書→特約院所進行篩檢由診

所擬診治計畫書送社會處轉由衛生局審查→衛生局初審過後送本府→本府複審

通過後→通知申請者至特約院所開始診療製作假牙→完成後由特約院所直接向

本府請款→本府撥款至特約院所指定帳戶。

七、補助態樣、裝置假牙類別及費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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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次序
補助態樣 裝置假牙類別 最高補助金額

1 全口活動假牙。 上、下顎假牙 4萬元

2 上顎半口活動假牙。 單顎假牙 2萬元

3 下顎半口活動假牙。 單顎假牙 2萬元

4 上顎半口活動假牙，併下顎部分活

動假牙，殘存齒未具咀嚼功能。

單顎假牙併部

分活動假牙

3萬5,000元

5 下顎半口活動假牙，併上顎部分活

動假牙，殘存齒未具咀嚼功能。

單顎假牙併部

分活動假牙

3萬5,000元

6
上、下顎部分活動假牙。

上、下顎部分活

動假牙

3萬元

7
上顎部分活動假牙。

上顎部分活動

假牙

1萬5,000元

8
下顎部分活動假牙。

下顎部分活動

假牙

1萬5,000元

八、補助態樣、活動假牙維修類別及費用標準：

補助項目 補助態樣 補助金額
每年最高補助

金額

1 假牙破裂維修費/單顎 1,000元

6,000元

2 假牙添加費/單顆 1,000元

3 假牙線勾/個 1,000元

4 假牙硬式襯底/座 3,000元

九、服務提供單位：

(一)口腔篩檢服務：加入牙醫師公會，且具有合格牙醫師證書、開業執照

及執業執照之公私立醫療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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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核篩檢服務由下列單位提供：本縣衛生局(專業審核)。

(三)裝置假牙服務：加入牙醫師公會，且具有合格牙醫師證書、開業執照

及執業執照之公私立醫療院所。

十、辦理及撥款方式：

（一）由本縣衛生局辦理本項計畫之審核申請人裝置假牙診治計畫書。

（二）由加入牙醫師公會，且具有合格牙醫師證書、開業執照及執業執照之

公私立醫療院所篩檢並裝置老人活動假牙。

（三）辦理審核篩檢服務相關人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1、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

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

2、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

之關係者。

3、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

4、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

（四）服務提供單位服務提供應包含假牙製作及裝戴、裝戴後至少一年調整

服務，以保障服務品質。

（五）有醫療糾紛時，由澎湖縣政府召開會議調解。

（六）申請補助未達最高金額者以實際金額支付，逾最高補助金額者，以最

高金額支付，健保已給付者不可重複申請補助。

（七）補助費用由參與計畫之牙科醫療院所向本府(社會處)申請補助款項；

其中應包括受補助人委託書、受補助者印領清冊、領據及術後照片；本

府審查後撥款至所指定帳戶。

（八）服務對象有填報不實、隱匿事實、溢領補助或違反相關法令情事者，其

所領取之補助，由本府以書面命本人或其法定繼承人於三十日內返還；

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並於三年內不再予以補助。

十一、督導考核及效益評估：

（一）每年定期針對服務對象辦理滿意度調查，以瞭解其接受補助裝製假牙

後滿意情形。

（二）預計將可使本縣65歲以上低收、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老人獲得牙齒

醫療保健照顧，保障老人健康權益，增進老人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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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計畫實施日期：自中華民國 104年 1月 1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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